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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新增股份8,883,291

股已于2010年1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确认。 

3．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10年1月12

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 

4．股份锁定期安排：除非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原因或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豁免，广百集团持有的全部广百股份股票（包括本次认购的8,883,291股）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的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广百股

份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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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告书、本公告书 指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公司、本公司、广百股份 指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广百集团 指 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广百集团持有的广州市新大新有限公司 99%

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本次交易 

、本次购买 

指 广百股份向广百集团发行 8,883,291 股人民

币普通股，购买广百集团持有的广州市新大

新有限公司 99%股权的行为。 

新大新公司 指 广州市新大新有限公司及其前身广州市新大

新公司 

星骏公司 指 广州市星骏贸易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立信羊城 指 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正中珠江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立信评估 指 北京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广州市国资委 指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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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括 

一、本次交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为广百股份以向广百集团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新大新公

司99%股权。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2009年3月3日，立信评估出具了立信评报字（2009）第004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以2008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新大新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

估，评估结果为18,592.10万元。2009年3月5日，广州市国资委以穗国资函

[2009]58号文对上述资产评估结果进行了核准。根据广百股份与广百集团签订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收购对价以经广州市国资委

核准的评估价值中广百集团所持股份对应的比例确定，即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价

格为18,406.18万元（18,592.10万元×99%）。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根据中国证监会《重组办法》有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规定，“上市公司发

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本次发行股份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

以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即2009年2月10日至2009年3月9日期间的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并经过除息调整后为20.72元/股，作为本次发行股份的发

行价格。 

（四）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本次发行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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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8,883,291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5.26%，全部向控股股

东广百集团发行。本次发行完成后，广百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104,883,291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62.10%。 

（六）本次发行股份的交易限制及股东自愿锁定股份情况 

广百集团承诺：除非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原因或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豁免，本公司持有的全部广百股份股票（包括本次认购的8,883,291股）在本次

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的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广百股份回

购。 

二、本次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23 楼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23 楼 

法定代表人：荀振英 

注册资本：37,846 万元 

成立日期：1996 年 6 月 10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440104231244547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1011101759 

组织机构代码：23124454-7 

经营范围：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范围的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国内商业及

物资供销业（国家专营专控商品持许可证经营）。仓储运输业。餐饮业。旅馆业。

制造业。房地产开发。室内装饰、装修。娱乐服务业。咨询服务业。专业培训。

场地出租（凭住所所有权证明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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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一）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程序上遵循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

法》和《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定价合法、

公平、合理，交易完成后，广百股份可以彻底解决与控股股东的同业竞争，资产

规模大幅提高，营业网点迅速增加，盈利能力得到增强，有利于广百股份的后续

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二）本次交易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认为：广百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 称：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志明 

住 所： 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69号东山广场主楼5楼 

联系电话： 020-87322668 

传 真： 020-87325030 

经办人员： 胡汉杰 陈焱 李中流 张绪帆 陈挺仪 李路 

（二）律师事务所 

名 称：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韩德晶 

住 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4003号世界金融中心A座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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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755-25980822 

传 真：0755-25980259 

经办人员：曹蓉 刘燕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 称：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雄溢 

住 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3-15号耀中广场11楼 

联系电话：020－38396233 

传 真：020－38396216 

经办人员：王翼初 谢岷 

 

名 称：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洪峰 

住 所：广州市东风东路555号粤海集团大厦10楼 

联系电话：020-83859808 

传 真：020-83800977、83800722 

经办人员：冯琨琮 余泽波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 称： 北京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梅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0号三层 

联系电话：010-65263366 

传 真：010-65130555 

经办人员：林梅 刘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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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内部决策、相关主管部门核准情况 

（一）本次交易内部决策情况 

1．广百股份决策过程 

2009年3月9日，广百股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广百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多项相关议案，3名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同时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2009年3月25日，广百股份召开200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广百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多项议案，关联

股东广百集团和广州市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广百集团决策过程 

2009年3月3日，广百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广百集团以其持有的新大新公司

99%股权认购广百股份发行股份的决议。 

2009年3月9日，广百集团与广百股份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二）相关主管部门核准情况 

2009年3月1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以穗府函[2009]31号文批复同意广百集团

将所持有的新大新公司99%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给广百股份，并以此认购广百股份

增发的股份。 

2009 年 3 月 20 日，广东省国资委以粤国资函【2009】151 号文批准广百集

团向广百股份协议转让新大新公司 99%股权的事项。 

2009 年9月24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09 年第28 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获得有条

件通过。 

2009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广州市广百股份

有限公司向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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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477号），《关于核准豁免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广州市广

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1478号），核准广百股份向

广百集团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一）新大新公司 99%股权过户情况 

2009年12月31日，新大新公司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东及其出资

情况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内容如下：股东名称：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实

缴出资额：3000万元；持有股权：100％。 

2009年12月31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新大新公司核发变更登记后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广州市新大新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4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亢小燕 

注册资本：3,000万元 

实收资本：3,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67年1月20日 

注册号：440101000049167 

经营范围：批发和零售贸易（含零售：金银首饰、中药材、中成药、西成药、

烟、酒、书刊。其他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场地出租。回收民间金饰品。零售：

打火机及专用气体、空气清新剂、摩丝、发胶、杀虫剂。销售：医疗器械。零售：

音像制品。批发零售：散装食品、定型包装食品，制售咖啡。冷饮及西餐。修理

家用电器及钟表。验镜配镜。货物自运。复印。过塑。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国内外各类广告。物资存储。代办运输。 

（二）资产过户验资情况 

2010年1月5日，立信羊城向广百股份出具《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度验资报告》（2010年羊验字第17744号）。经审验，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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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百股份已向广百集团发行8,883,291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1元。合计增加

注册资本8,883,291元；增加股本8,883,291元。 

三、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交易为目标公司股权，交易标的的债权债务均由交易标的依法独立享有

和承担，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事项。 

四、本次发行股份登记情况 

2010年1月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广百股份出具

《证券登记确认书》，确认广百股份已于2010年1月6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宜办理完成新增的8,883,291股股份的登记手续。 

五、本次交易信息披露情况 

（一）广百股份关于本次交易草案的信息披露情况 

2009年3月10日，广百股份按照有关规定分别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等本次交易草案相关文件。 

（二）广百股份关于本次交易方案修订稿的信息披露情况 

2010 年 1 月 4 日 ， 广 百 股 份 按 照 有 关 规 定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本次交易方案经修订后的相关文件。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本公司审慎核查，本次交易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

差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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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交易相关人员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实施期间，广百股份无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调整情况；

新大新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发生人员调整情况。 

七、本次交易实施期间上市公司违规占用和担保情况 

经核查，本次交易实施期间，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

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八、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承诺履行情况 

2009年3月16日，广百股份与广百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上述协议已按约定履行完成。 

2009年6月22日，广百集团出具了自愿锁定所持股份的承诺函，截至本公告

书出具日，广百集团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2009年10月9日，广百集团出具《承诺函》，承诺其下属企业星骏公司在三

个月内（即现行合同期结束后）停止电器批发业务。截至2009年底，星骏公司已

停止全部电器批发业务。 

九、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广百股份后续工商变更登记情况事项 

本公司已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变更登记申请，办理新增

8,883,291元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上述工商变更登

记事宜尚在办理过程中。 

（二）本次交易双方履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事项 

2009年3月16日，广百股份与广百集团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协议

约定：如新大新公司2009至2011年当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低于净利润预测数，广百

集团应以现金补足，并于广百股份相应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

广百股份指定的银行帐户。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三年内，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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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双方仍需继续履行各自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十、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

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已办理完成，

本次发行股份已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本次交易方案实施完毕。 

十一、本次交易律师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经办律师认为： 

1. 本次交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  

2. 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

股份的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该等

手续合法、有效。 

3. 广百股份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就协议资产的权属关系及其转移所

做出的信息披露与实际情况及实施情况相符，不存在差异。 

4. 本次交易过程中，广百股份及新大新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没有发生更换。 

5. 在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广百股份的资金、资产被广百集团

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广百股份为广百集团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广百股份和广百集团没有发生违反相关协议及

承诺的行为。 

7. 广百股份尚需广州市工商局核准关于本次股份发行相对应的公司变更登

记申请及就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履行信息披露手续。本次交易完成后广百股份及

广百集团将继续履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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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东类别及名称 

股份数（万股） 股权比例 股份数（万股） 股权比例 

控股股东：广百集团 9,600 60.00% 10,488.3291 62.10%

其他股东 6,400 40.00% 6,400 37.90%

合  计 16,000 100% 16,888.3291 100%

本次发行前，广百集团持有本公司60%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

后，广百集团持有本公司62.10%的股权，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发行不

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交易实施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总数

（股） 

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10% 104,883,291

领先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71% 7,961,700

广州市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5% 6,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5% 5,156,735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8% 4,529,999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9% 3,528,404

中国农业银行—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3,157,572

中国农业银行—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7% 1,301,379

广发证券－交行－广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3 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1,002,633

广州轻出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8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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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不存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本次发行后仍未发

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即本次发行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变动和影响 

（一）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拟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1. 关于股东和股东大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确保所有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和权益。 

本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股东顺利参加股东大会所需要的条件，

在保证遵守《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召开股东大会的条件下，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的便利条件，保证召开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有利于尽可能多

的股东的参与性，尽量提高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比例。 

2. 关于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积极督促控股股东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

利，切实履行对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不直接或间接干预本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以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在实际经营运作过程中，公司和控股股东

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公司经营业务、机构运作、

财务核算独立并单独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 

3. 关于董事与董事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

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就董事及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人数构成、产生程序以及独立董事的责任和权力等事宜进行规范的运作。同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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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发挥作用，定期针对公司重大决策事项、战略规划、内部控制

体系以及薪酬与考核体系等方面的课题进行研究，提出建议，从而提高公司决策

水平，提升公司价值，为加强公司治理做出贡献。 

4. 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保障监

事会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

性进行监督的权利，促使监事和监事会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维护公司及股东的

合法权益。 

5. 关于信息披露和透明度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重大信息内

部报告制度》，确保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除按照强制性规定披

露信息外，本公司保证主动、及时地披露所有可能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决

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保证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 

6. 关于关联交易管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致力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加强关联交易信

息披露。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不偏离市场独

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同时，公司也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

联方以各种形式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和防止关联人干预公司的

经营，损害公司利益，并进一步完善公司日常经营中的关联交易管理。 

（二）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实施后，新大新公司将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的主营业务

不变，仍为百货零售业。 

（三）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及财务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广百集团相互独立，完全分开。广百集团也出具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

广百集团仍将继续保证本公司具备充分的独立性，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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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与广百集团相互独立，完全分开。 

1. 业务独立情况 

本公司拥有独立的百货零售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依法独立从

事经营范围内的业务。通过本次交易，新大新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

原有的百货零售业务将完全纳入公司的业务体系，本次交易不会使公司业务的完

整性、独立性受到不利影响。 

2. 资产独立完整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继续拥有与主营业务经营相关的资产，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产权完整、清晰，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公司目前没有为控股股东提供担

保，也不存在本公司股东违规占用本公司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本公司资产独

立完整，具备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及相关资产。 

3. 人员独立情况 

本公司在劳动、人事、工资等方面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不存在混合经营、

合署办公的情形。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完全按照《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举、聘任。本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在本公司专职并领取薪酬，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兼职并领取薪酬的情形。本公司控股股东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和经理人员均经过

合法程序，不存在控股股东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的情形。 

4. 机构独立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保证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管理层及其他

各职能部门的独立运作，避免与控股股东广百集团的职能部门出现从属关系，保

证上市公司机构的独立性。 

5. 财务独立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前，本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核算部门，财务人员专职于本公司，

不存在财务人员在控股股东单位兼职的情形。本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独立的银行账户，并依法独立纳税，本次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财务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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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根据经立信羊城审计的本公司 2006 年度、2007 年度、2008 年度财务报告以

及未经审计的公司 200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公司近三年一期财务状况如下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9 年 6 月 30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200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929,284,442.21 1,845,438,213.26 1,649,160,265.94 909,109,349.25

负债总额 987,006,825.20 919,498,067.99 818,956,619.45 607,605,468.36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936,739,927.09 914,051,973.27 820,024,503.14 294,292,410.01

少数股东权益 5,537,689.92 11,888,172.00 10,179,143.35 7,211,470.88

所有者权益合计 942,277,617.01 925,940,145.27 830,203,646.49 301,503,880.89

（二）合并利润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9 年 1-6 月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2006 年度 

营业收入 1,812,083,949.35 3,232,370,797.14 2,805,111,499.94 2,035,039,581.39

营业利润 107,733,161.34 194,984,273.92 146,448,645.17 108,268,279.90

利润总额 107,682,634.98 193,963,419.38 150,684,053.63 104,930,638.59

净利润 80,730,601.68 145,408,498.78 112,859,765.60 73,226,598.61

少数股东损益 1,367,998.78 3,381,028.65 3,117,672.47 1,152,855.54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79,362,602.90 142,027,470.13 109,742,093.13 72,073,7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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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9 年 1-6 月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200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5,688,548.65 290,381,755.49 278,618,600.80 130,113,669.34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122,061.57 -529,010,368.42 -264,362,017.39 -13,628,229.81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028,507.50 -49,672,000.00 411,383,445.04 -44,715,00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31,537,979.58 -288,300,612.93 425,640,028.45 71,770,439.53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09 年 1-6 月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0.89 0.89 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0.89 0.89 0.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0.78 0.85 0.60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8.47% 15.54 13.38 24.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2% 16.46 29.45 25.5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8.48% 13.69 12.83 24.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2% 14.64 28.24 25.5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54 1.81 1.74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5.85 5.71 5.13 2.45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假设本次交易于2007年年初完成，本公司结合2009年上半年度的财务报告，

以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业务框架为基础编制备考合并报告，并经立

信羊城审计，出具 2009 年羊查字第 17422 号备考审计报告，具体分析如下： 

(一) 本次交易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结构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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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6 月 30 日（备考数） 2009 年 6 月 30 日（实际数） 

项目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增减 

流动资产 808,863,360.13 36.14% 756,309,523.89 39.20% 6.95%

长期股权投资 437,090.05 0.02% 1,949,690.05 0.10% -77.58%

投资性房地产 76,788,341.86 3.43% 75,278,136.90 3.90% 2.01%

固定资产 1,195,014,839.13 53.40% 962,779,801.22 49.90% 24.12%

无形资产 64,017,225.29 2.86% 63,313,345.31 3.28% 1.11%

长摊待摊费用 84,571,423.57 3.78% 64,890,533.06 3.36% 30.33%

递延所得税资产 8,215,811.41 0.37% 4,763,411.78 0.25% 72.48%

资产总计 2,237,908,091.44 100.00% 1,929,284,442.21 100.00% 16.00%

由上表可见，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流动资产、各项非流动资产与公司

2009 年 6 月末实际数相比变化较大，主要原因为备考报表将新大新公司纳入合

并范围，从而导致以上各类资产大幅增加。另外，本次交易后公司各项资产结构

与之前相比没有大的变化，说明本公司与新大新公司的资产结构相近，符合行业

特点。另外，本次交易所引起的长期股权投资降低是由于备考报表假设新大新公

司在 2007 年初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不在长期股权投资反映所致。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各类负债构成对比如下： 

2009 年 6 月 30 日（备考数） 2009 年 6 月 30 日（实际数） 
项目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增减 

流动负债 1,096,848,709.37 96.83% 977,310,970.70 99.02% 12.23%

非流动负债 35,941,241.41 3.17% 9,695,854.50 0.98% 270.69%

负债合计 1,132,789,950.78 100.00% 987,006,825.20 100.00% 14.77%

从上述对比数据来看，本公司将新大新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后，各项负债金额

相应增加，但负债结构没有很大的变化，说明本公司与新大新公司的负债结构相

近，符合百货零售行业流动负债比例高的特点。 

（三）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项  目 2009 年 6 月 30 日备考数 2009 年 6 月 30 日实际数 

流动比率（%） 73.74% 77.39% 

速动比率（%） 63.96% 66.82% 

资产负债率（%） 50.62% 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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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本公司各项备考财务指标与实际数相比，流动比率、速动比率

略有降低，但变动幅度不大；资产负债率虽略有上升，但仍处于偏低的水平，长

期偿债能力较强。另外，公司一直以来银行资信状况良好，目前取得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亿元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亿元授信额度，可见

公司可利用的融资渠道畅通，对公司债务安全性较有保障。 

（四）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根据立信羊城 2009 年羊查字第 15533 号备考《审计报告》和 2009 年羊专审

字第 15534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盈利状况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09 年预测数 

（合并） 

2008 年备考数 

（合并） 
增长率 

营业收入 （万元） 432,252.14 400,245.06 8.00%

营业利润 （万元） 23,632.87 21,991.13 7.47%

利润总额 （万元） 23,621.27 21,805.27 8.33%

净利润 （万元） 17,040.15 16,311.87 4.46%

每股收益（元/股） 1.01 0.97 4.12%

从上述公司 2008 年度备考和 2009 年度预测的利润表数据对比分析，本次新

大新公司并入本公司后，公司 2009 年度预测营业收入比 2008 年增加 8%，营业

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和每股收益都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因此，公司整体盈

利质量得以提高，未来经营能力持续提升。 

（五）公司未来持续盈利能力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大新公司将成为广百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的资产规

模增加，百货经营网点将从 10 个迅速增加至 15 个，百货业务规模将大幅扩张，

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区域网点布局更加合理，整体盈利能力得到增强。因此本

次交易有助于改善公司资产质量，提高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为了顺应行业发展趋势，进一步实现公司扩张，公司将根据目标市场所在商

圈的特性，按照本公司“一业为本，连锁经营，区域做强”的总体战略，以及“立

足广州，拓展华南，面向全国”的布局规划，在广东省内重点城市大力开拓购物

中心，重点发展连锁百货，并在综合考虑自身实力的基础上，有选择的进入其他

区域市场，提升公司的跨区域经营能力，实现公司的快速扩张，成为华南百货零



 

21

售服务业的市场引领者。 

第五节 持续督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广百股份与广州证券在独立财务顾问协议中明确了

广州证券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广州证券对广百股份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即督导期为 2009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广州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广百股份进行

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广州证券结合广百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当年和交易实施完

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对本次交易实施的

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 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 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 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4.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 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 与已公布的交易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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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及查阅方式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百货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1477号） 

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豁免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1478号） 

3.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度验资报告（2010年羊验字第17744号） 

4.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5.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核查意见 

6.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观意字（2010）第003号） 

7.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二、查阅方式 

1．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12号11楼 

联系人：邓华东 

电话：020-83322348 

传真：020-83331334 

2．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69号东山广场主楼5楼 

联系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69号东山广场主楼5楼 

电话：020-87322668 

传真：020-87325030 

联系人：胡汉杰、陈焱、李中流、张绪帆、陈挺仪、李路 

3．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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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 

4．指定信息披露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5．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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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11 日 


